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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3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 (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 

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实现性别平等 

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部长级圆桌会议：通过防止性别暴力及获得司法救助、社会服务和保健的

机会等途径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的良好做法 

  主席摘要 

1. 2018 年 3 月 12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举行了两次部长级圆桌会议，在“实现

性别平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遇”的优先主题下，讨论“通

过防止性别暴力及获得司法救助、社会服务和保健的机会等途径增强农村妇女和

女童权能的良好做法”的议题。圆桌会议与会者就该议题交流了经验、教训和良

好做法，重点讨论现有的国家政策和立法框架以及为农村妇女和女童带来具体成

果的措施。他们提到，今后，在国家层面防止和应对对农村妇女和女童实施性别

暴力方面存在着挑战。 

2. 哥伦比亚总统促进性别平等事务顾问玛尔塔·奥尔多内兹主持了第一次圆

桌会议，并作了开场白。来自 18 个会员国的部长和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了第一次

圆桌会议。人居署副执行主任阿伊莎·吉拉波·卡茨伊拉博士总结了讨论的关

键信息。卡塔尔行政发展、劳工和社会事务大臣伊萨·本·萨阿德·贾法利·努

埃米先生主持了第二次圆桌会议，并作了开场白。来自 19 个会员国的部长和政

府高级官员参加了第二次圆桌会议。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纳塔利

娅·加奈姆博士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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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国家政策和立法框架作为预防性别暴力以及确保为妇女和女童幸存者

采取有效对策的措施 

3. 与会者讨论了执行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应对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事宜，其

中许多战略和计划旨在确保提供司法救助、社会服务和保健等综合服务，包括在

农村地区提供此种服务。他们概述了努力加强机构间协调的情况，以确保所有相

关机构参与实施整体援助战略。在这方面，大家认为保健服务提供者和司法当局

之间进行协调，这一点特别重要，并强调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在更好地向受害者

和幸存者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发言者还注意到私营部门的作用。 

4. 与会者重点指出，他们努力加强本国法律框架，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包括欧

洲委员会《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

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需要就特定形式的暴力(如杀害女性、性犯罪和公共场

所性骚扰)立法。为了提高普通民众和服务提供者对相关立法的认识，需要广泛宣

传此类法律并译成当地语言。消除性别暴力的其他步骤和良好做法包括：制定加

强妇女参政的法律和政策，确保妇女的土地权和使用权保障，并减少性别工资差

距。体制安排应包括建立国家人权机构。 

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综合服务的措施 

5. 部长们介绍了为受性别暴力之害的妇女和女童提供综合服务的情况。这些服

务包括：提供一站式中心和庇护所、咨询和心理援助，提供适当的保健服务(包括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孕产妇保健服务)，并把服务推广到农村地区。 

6. 与会者申明，改善得到司法救助的机会，对于有效减少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而言至关重要。他们指出，利用热线举报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寻求援

助和咨询，培训警察和法官以及加强农村地区的执法￣￣￣￣这些都是良好做法，填

补了受害者与司法系统之间的鸿沟。 

提高农村妇女经济权能和财政自主权的措施 

7. 许多与会者强调赋予农村妇女经济权能的重要性，特别是把确保妇女经济和

财务独立作为解决性别暴力问题的手段。 

8. 与会者强调承认妇女在农业方面的工作和贡献的重要性。他们举例说明她们

是如何通过获得土地、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来加强自己在经济体中的地位的。已

采取措施，支持赋予农村妇女经济权能，包括改善她们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例

如向农村妇女提供移动银行、小额信贷和现金转移服务。已作出有的放矢的努力，

以帮助处于弱势和(或)受到多种形式歧视的妇女。 

9. 据报道，在以下各方面取得进展：通过提供负担得起和可获得的托儿服务和

辅导计划的方案，提高妇女参加劳动队伍的比例，增强农村妇女开展商企活动的

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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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赋予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 

10. 虽然与会者都认为在赋予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发言

者担心，性别暴力行为，包括针对妇女的政治暴力行为，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

童中，比在城市居民中更为普遍。由于获得司法救助、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的机

会有限，农村女性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发言者还特别提请大家注意下列各类妇女

的需求：残疾妇女、年轻妇女、土著妇女、移民妇女、老年妇女、离婚妇女和来

自少数群体的妇女，她们面临其他方面的边缘化。农村地区缺乏充分的分类数据，

因而难以设计有效措施，来支持赋予农村妇女权能并消除她们的特殊劣势的工作。 

11. 与会者认识到，传统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属于引发性别暴力的根源，也成

为妇女举报此种暴力和寻求司法救助方面的障碍。发言者指出，这些挑战需要有

针对具体情况的解决办法，以处理家庭暴力、儿童、早婚和逼婚以及切割女性生

殖器等问题。大家还谈到让男人和男孩参与消除大男子主义的重要性。 

12. 大家提到，冲突和脆弱情形在农村妇女和女童获得保健服务、社会服务和利

用经济机会方面，带来了特别的挑战。 

 


